
伊金霍洛旗市场监管局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
号

抽查
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
方式

实施
层级

抽查比
例或数

量

信用风险分类监
管要求

起止
时间

检查
重点

责任
股所

备注

1

餐饮
服务

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检
查

餐饮服务经
营者或学校
、托幼机构
、养老机构

等食堂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

旗局组
织开展

70户

检查基数由股室
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在覆盖所有
监管对象基础

上，结合餐饮经
营者风险等级情
况，对不同风险
等级的餐饮经营
者按不同比例抽

查。

4月-6月

学校（含幼儿园）食堂；养老机构
和医疗机构食堂；旅游景区餐饮单
位；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单位；建
筑工地食堂；特大、大型和中型餐
饮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
厨房；连锁餐饮企业，农村集体聚

餐。
餐饮
服务
监督
管理
股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
剂）情况的检查

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供餐、用餐与配送情况
的检查

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的
检查

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情
况的检查

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检
查

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网络餐饮服务情况的检
查

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
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

台

实地核查
、网上核
查、书面

检查

旗局组
织开展

30户

检查基数由股室
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在覆盖所有
监管对象基础

上，结合餐饮经
营者风险等级情
况，对不同风险
等级的餐饮经营
者按不同比例抽

查。

4月-6月

线上监测：重点筛查未公示食品经
营许可证、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超过有效期、未公示菜品主要原料
、超范围经营等问题；线下检查：
以学校和居民小区周边、城乡结合
部为重点区域；以小餐饮店、无牌

匾标识餐饮店为重点对象。



2

电子商
务经营
行为监
督检查

网络交易经营者检查
网络交易经
营者

实地核查
、网络监
测

自治区
统一抽
取，市
、旗县
检查

按自治
区要求
执行

按自治区要求执
行

以自治区
、下发为

准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相
关内容。

知识
产权
和市
场监
管股

联合检查
网络交易
经营者的
登记事项
、公示信
息。

3

拍卖等
重要领
域市场
规范管
理检查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
查

企业、个体
工商户

实地核查

旗局组
织开展

全旗抽
取30%

以自治区
、市局下
发为准

检查拍卖企业证照是否齐全、合法有
效，是否未经许可从事拍卖业务。

如跨部门
重复、按
照跨部门
为准

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
的检查

实地核查
全旗抽
取10%

检查拍卖企业证、照是否齐全、合法
有效，是否未经许可设立文物商店，
是否未经许可经营文物拍卖，是否未
经许可从事文物的商业活动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
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
的检查

实地核查
、网络监
测

全旗抽
取10%

6月-8月
检查集贸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证
照是否齐全、合法有效，是否未经许
可从事经营活动。

4
专利真
实性监
督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
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
检查 各类市场主

体、产品
实地核查

旗局组
织开展

每个旗
县抽查
20户

4月至6月

围绕专利证书、专利文件、产品专利
宣传等真实性情况，产品是否标注专
利号、标注是否与专利一致、是否有
假冒专利行为、专利使用行为是否规

范等方面进行检查。
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
检查

5
商标使
用行为
的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
社

实地核查

旗局组
织开展

每个旗
县抽查
20户

7月-9月

检查重点包含商标标识使用是否规
范，商标是否按有关规定办理变更、
续展、许可和转让，企业是否将未注
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是否在商
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使用“驰名
商标”字样等内容。

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旗局组
织开展

每个旗
县抽查3
户

检查商标印制单位商标印制档案完备
情况（《商标印制业务登记表》》、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复印件、商标印制授权书复印
件等）；商标标识出入库台账等。



6
商标代
理行为
的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经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从
事商标代理
业务的服务
机构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

旗局组
织开展

A和B级
盟市
10%，旗
县20%；
C级盟市
100%。

旗县（拥有商标
代理机构的）抽
查查比例20%

6月-8月
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及违反《商标代理
监督管理规定》行为

知识
产权
和市
场监
管股

7
广告行
为检查

互联网广告经营、发布
情况的监督检查

互联网广告
经营者和发
布者

网络监测
、实地核
查

旗局组
织开展

2% 6月-9月

访问量多、影响力大的PC端、公众号
和APP。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
广告审查批准情况的检
查

“三品一械
”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
和发布者

网络监测
、实地核

查

药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广告发布是否经过审查批准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
的承接登记、审核、档
案管理制度情况及广告
经营发布情况的检查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
单位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是否建立、
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
案管理制度情况及广告经营发布情况



8 登记事
项检查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
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

社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

旗局组
织开展

3%

按照自治区局要
求，加大对风险
高和较高企业的
抽查比例，具体
比例待自治区局
向盟市下派户数
后按实际情况确

定。

8月-11月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为风险高和较

高的企业。

知识
产权
和市
场监
管股

举例

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
查

经营（驻在）期限的检
查

经营（业务）范围中无
需审批的经营（业务）

项目的检查

住所（经营场所）或驻
在场所的检查

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
查

《国务院关
于印发注册
资本登记制
度改革方案
的通知》明
确的暂不实
行注册资本
认缴登记制
的行业企业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任职情况的检查

企业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
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9
价格
行为
检查

执行政府定价、政府
指导价情况，明码标
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

为的检查

《价格法
》规定的
经营者

现场检查
旗局组
织开展

3% 4月-9月 涉企收费。
价格
监督
检查
与反
不正
当竞
争局

10
直销
行为
检查

重大变更、直销员报
酬支付、信息报备和
披露的情况的检查

直销企业
鄂尔多斯
市、旗县
经营主体

实地核查
旗局组
织开展

10%
8月-10
月

《直销管理条例》规定的监管事项
。



11
食品销
售监督
检查

校园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校园及校园
周边食品销
售者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

旗县 5% 3月-5月

食品销售者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
止性规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
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
、食品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
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
、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
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进
口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销售、网络
食品销售等情况。

食品
生产
流通
股

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
查

风险等级为
B、C、D级
的食品销售
者

旗县

市局抽
查
15户，
旗局抽
查20户

风险等级为B、C
、D级的食品销售
者20户。

3月-8月

一般风险食品销售监督
检查

风险等级为
A级的食品
销售者

旗县

市局抽
查5户，
旗局按
照3%的
比例进
行抽查

旗局按照3%的比
例进行抽查。

3月-6月

网络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
台、入网食
品销售者

旗县

网络食
品交易
第三方
平台市
局抽查5
户，其
余的由
旗局按
照100%
比例抽
查。
网络食
品入网
食品销
售者由
旗局按
照5%的
比例抽
查。

3月-5月

是否依法履行备案义务；是否对入网
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资质审查，并建
立食品经营者档案，是否按要求记
录，保存食品交易信息，是否具备数
据备份、故障恢复、保障网络食品交
易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技
术条件；是否明确入网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食品安全责任；对入网食品生产
经营者有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
行为，及时制止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
监管部门报告；发现严重违法行为
的，应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
务；经营资质、销售经营条件、食品
标签等外观质量状况、食品经营过程
控制情况、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从业
人员情况、食品贮存、食品销售经营
者自查等情况。



12

特殊食
品销售
监督检
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
督检查

婴幼儿配方
食品销售者

实地核查

旗县

30% 7月-9月

经营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
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经营过
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食品
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及其他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标签
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
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营销宣传
、专区专柜销售、禁止混放要求落实
、标签和说明书核对、索证索票、经
营场所是否张贴《内蒙古自治区婴幼
儿配方乳粉经营规范管理清单》等情
况。

食品
生产
流通
股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销售监督检查

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
销售者

实地核查 30% 5月-7月

经营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
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经营过
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食品
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及其他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标签
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
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营销宣传
、专区专柜销售、禁止混放要求落实
、标签和说明书核对、索证索票等情
况。

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保健食品销
售者

实地核查

市局按
3%抽
取，旗
局不低
于30%抽
取

7月-9月

经营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
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经营过
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食品
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及其他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标签
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
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营销宣传
、专区专柜销售、禁止混放要求落实
、标签和说明书核对、索证索票、保
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经营场所是否
张贴“双公示制度”等情况。



13
食品生
产监督
检查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获证食品生
产企业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监督
抽查

旗县

对信用
风险等
级为A类
的食品
生产企
业1家）
抽查比
例为
100%，
对风险
等级为B
类
（1家）
的食品
生产企
业抽查
比例
100%，
对风险
等级为C
类
（6家）
的食品
生产企
业抽查
比例为
10%

对信用风险等级
为A类的食品生产
企业（1家）抽查
比例为100%，对
风险等级为B类
（1家）的食品生
产企业抽查比例
100%，对风险等
级为C类（6家）
的食品生产企业
抽查比例为10%

7月-9月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证后抽查；对大型
高风险企业开展体系检查；对监督抽
检不合格或连续三年抽检不合格企业
开展“飞行检查”；对上一年度省级
监督检查整改情况“回头看”抽查；
对总局部署的单类产品专项整治进行
监督抽查；开展重点区域、重点产品
“综合性监督检查”；开展‘两超一
非’专项抽查；开展“监督检查+抽检
监测”专项检查；
开展食品安全“异地检查”。

食品
生产
流通
股

14

对食品
生产加
工小作
坊的食
品安全
的监管

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的监督检查

登记的食品
小作坊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监督
抽查

5% 7月-9月
开展食品小作坊监督抽查；开展食品
小作坊园区监督抽查。



15

食用农
产品市
场销售
质量安
全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
场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
集中交易市
场（含批发
市场和农贸
市场）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

旗县

市局抽
取6户，
旗局
100%抽
查

3月-5月

入场食品经营者的资质审查、食品安
全管理责任明确、经营环境和条件检
查等情况；对温度、湿度有特殊要求
的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监督检查要点应当包括备案、信息
记录和追溯、食品安全要求落实等情
况。 食品

生产
流通
股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
（者）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
销售企业
（含批发企
业和零售企
业）、其他
销售者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

旗县 3% 3月-6月

食品销售者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
止性规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
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
、食品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
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
、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
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进
口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销售、网络
食品销售等情况。

16
食品安
全监督
抽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市场在售食
品

抽样检验 旗县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大宗消费和高风险食品品种。

安全
生产
协调
股

 

17

检验
检测
机构
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检验检测
机构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跨部门
联合检

查

3户企
业

按自治区要求执
行

6-11月

检验检测机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
保持情况；是否存在出具不实或虚
假检验检测报告情况；是否存在超
范围检验和空档期出报告情况；是
否存在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报告情况

等。

质量
计量
标准
化监
督管
理股



18

计量
监督
检查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
查

部分旗区
企业、事
业单位、
个体工商
户及其他
经营者

实地核查
旗局组
织开展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4-11月
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

环境监测。

质量
计量
标准
化监
督管
理股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
项监督检查

宣传出版
、文化教
育、市场
交易等领

域

实地核查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4-11月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国家计量监督专项抽

查

定量包装
商品生产
企业

抽样检验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4-11月 标识标注符合性和净含量检验。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
督检查

销售企业 实地核查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4-11月 能效标识符合性检查。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
督检查

实地核查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4-11月 水效标识符合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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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类标
准监
督检
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
督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
查、网
络检查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标准化法》 8-11月

1.标准技术要求是否符合《标准化
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相关规定。
2.标准内容是否符合《标准化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相关规定。

3.标准编号和名称是否符合《标准
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相关规定

。
4.标准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是否符
合《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相关规定。

质量
计量
标准
化监
督管
理股

20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

督检查
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
查、网
络检查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标准化法》
《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
8-11月

1.团体标准技术要求是否符合《标
准化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相关规

定。
2.团体标准内容是否符合《标准化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相关规定。
3.团体标准编号是否符合《标准化
法》第二十四条、《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第十七条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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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条码
使用
检查

商品条码的监督检查
全区商品
条码使用
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检
查、网
络检查

按照实
际工作
确定抽
查比例

《内蒙古自治区
商品条码管理办

法》
6-11月

1是否存在使用未经核准注册备案或者过期未续

展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行为；

2、是否存在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

品条码或伪造商品条码的行为；
3、是否存在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

应商品条码的行为；

4、是否存在经销的商品印有未经核准注册、备

案或者伪造的商品条码的行为；5、是否存在系
统成员转让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条码的行为；6

是否存在销售者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方收

取进店费、上架费、信息处理费等费用，阻碍

商品条码的推广应用的行为；7、是否存在条码
系统成员未按照规定办理厂商识别代码变更、

注销手续的行为；8.生产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是否存在未在

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的行为：
(1)食品农副食品、酒饮料、茶、烟草制品；

(2种子、农药、肥料、饲料、日用化学品；

(3)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医药、保健品；

(4)纺织服装、皮革制品纸制品工艺美术品；
9.系统成员是否自商品代码编制完成之日起30

日内向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构备案。10.生产者

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使用在境外注册的

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的商品条码时，是否自使
用之日起三个月内持合法有效证明到物品编码

机构备案。

11.委托他人加工产品的，是否在产品或者产品

包装上使用委托方注册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
的商品条码。12.销售者在其经销的商品或者商

品包装上已有合格商品条码的，是否使用了店

内条码予以替换、覆盖；店内条码的使用是否

符合国家标准《店内条码》(GB/T 18283)的有
关规定。

13.商品条码的编码、设计及印刷是否符合《商

品条码》(GB12904)等国家标准的规定。

14.商品条码印刷企业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
得商品条码印刷资质。

15.印刷企业是否查验印刷商品条码委托人有效

的《系统成员证书》或同等效力证明。

质量
计量
标准
化监
督管
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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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质量
监督
检查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查

食品相关
产品获证
企业

实地核查
、监督抽
查、风控
系统远程
开展日常

检查

旗县局
组织开

展

伊旗辖
区内食
品相关
产品生
产许可
获证企
业（停
产的除
外）
100%全
覆盖

按自治区要求执
行

6月-8月 发证企业

质量
计量
标准
化监
督管
理股

以自治区
下发为准

23

工业
产品
生产
许可
证产
品生
产企
业检
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资
格检查

企业、个
体工商户

实地核查
、监督抽
查、风控
系统远程
开展日常

检查

旗县局
组织开
展，自
治区重
点抽查
个别企

业

伊旗辖
区内工
业产品
生产许
可获证
企业

（停产
的除
外）
100%全
覆盖

按自治区要求执
行

6月-8月 发证企业
以自治区
下发为准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企业、个
体工商户

实地核查
、书面检
查、网络
监测、监
督抽查

旗县

伊旗辖
区内工
业产品
生产许
可获证
企业

（停产
的除
外）
100%全
覆盖

高风险企业（D
类）100%抽取，
一般风险企业

（B类）按15%抽
取，低风险企业
（A类）按5%抽

取

6月-8月
无较高风
险企业
（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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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
设备
使用
单位
监督
检查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旗局组
织开展

0.03 3月-9月
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特种设备现场监督检查规则》等法

规规章进行检查。

特种
设备
安全
监察
局


